
 

证券代码：001965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公告编号：2020-57 

债券代码：127012            债券简称：招路转债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积极拓展公司业务布局，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招商公路”、“公司”、“乙方”）于 2020年 8月 24日与山西路桥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简称：山西路桥，股票代码：000755，以下简称“山西路桥”、“甲

方”）签署《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

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招商公路作为战略投资者，出资不超过 48,005.75

万元认购山西路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经双方协商，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 3.41元/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山西路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公司本次认购山西路桥股份数量不超

过 140,779,300 股（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规模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投资金额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  

二、交易对方及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 年 02月 06日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46,926.4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志贵 

注册地址：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 

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桥梁、隧道基础设施的养护、咨询服务及批准的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费；公路养护公程;救援、清障；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室内外装饰装修；

建筑材料的销售；公路信息网络服务；汽车清洗；以自有资金对高等级公路、桥

梁、隧道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以自有资金对港口、公路、水路运输项目的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类型：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山西路桥资产总额 855,283.62万元，负债总额

733,753.3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1,530.26万元；2019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 88,439.4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982.41万元。 

截至 2020年 3 月 31日，山西路桥资产总额 838,801.19万元，负债总额

729,541.3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259.84万元；2020年一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 3,123.77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70.42 万元

（该数据未经审计）。 

股权结构关系：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100%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7.79%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三、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 

1、认购价格及定价方式： 

基于目前中国证监会配套募集资金的相关审核政策，并经双方友好协商认购

价格为每股 3.41元。未来如中国证监会审核政策等原因确需调整该等认购价格



 

的，经双方届时友好协商可以另行签署协议进行调整。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认购数量： 

甲方本次募资发行的股份总数不超过 140,779,300 股，其中，乙方认购的股

份数额为不超过 140,779,300 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双方同意，本次募资发行股份总额应当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规模为

准。 

3、限售期： 

乙方通过本次募资发行获得的甲方股份，自本次募资发行完成之日（以证券

登记机构对新股完成登记之日为准）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

乙方就标的股份由于甲方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前述约

定。 

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甲

方要求就标的股票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票锁定事宜。 

如果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限售期安排有不同意见，乙

方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

并予执行。对于本次认购的股份，解除锁定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4、认购方式： 

乙方以现金方式认购。 

（二）《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方式 

乙方愿意通过认购持有甲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并锁定较长期限，详见《股

份认购协议》。 

2、合作领域与合作目标 

在甲方与乙方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后，双方可以在高速公路及相关服务领域、

交通科技、智慧交通、生态环保、新能源、新基建等领域探讨全面合作。乙方可

以发挥在公路行业内强大的综合实力，在高速公路运营、高速公路投资、高速公

路养护、智慧交通、交通科技等多方面实现合作共赢。 



 

3、合作期限 

合作期限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前述合作期满，除非一方以书面

形式提前三十日通知对方不再续签，则本协议自动延续十二个月。 

合作期满时点如不再续期，不影响已经正式合作的具体项目依据具体合作协

议（如有）持续开展。 

4、认购价格及定价方式： 

认购价格为每股 3.41元，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一致。具体定价

原则及可能的价格调整原则详见《股份认购协议》。 

5、认购数量： 

甲方本次募资发行的股份总数不超过 140,779,300 股，其中，乙方认购的股

份数额不超过 140,779,300（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如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的期间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则上述认购数量将根据《股份认购协议》规定的调整后的认购价格将进

行相应调整。 

双方同意，本次募资发行股份总额应当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规模为

准。 

6、持股期限及未来退出安排 

乙方通过本次募资发行获得的甲方股份，自本次募资发行完成之日（以证券

登记机构对新股完成登记之日为准）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

乙方就标的股份由于甲方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部分，亦应遵守前述约

定。 

乙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甲

方要求就标的股票出具相关锁定承诺，并办理相关股票锁定事宜。 

如果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限售期安排有不同意见，乙

方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

并予执行。对于本次认购的股份，解除锁定后的转让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办理。 

7、认购方式： 

乙方以自有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参与认购山西路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对

公司战略布局及主营业务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五、风险提示 

公司参与认购山西路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取得山西路

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批准，本次投资尚存在不确定因素，提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与山西路桥签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股份认购协议》。 

（二）公司与山西路桥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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